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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视频曝光，一场谴责发生，最终酿成一个

本可避免的悲剧，令人扼腕；自媒体时代中，随处是

曝光台，有时真相是最无足轻重的部分，值得深思。如此曝光，真没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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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报融媒新闻观察员 洛谭

曝光的威力有多大？

近日，武汉市一位七旬老人

的离世引发全网关注。一个月

前，他在乘坐小区电梯时腹泻失

禁，物业公司将相关监控视频发

布在近500人的业主群内曝光。

不久后，老人离家出走，在一片小

树林中结束了生命。

据家属介绍，老人当天在电

梯内是突发腹泻失禁，之后也第

一时间进行了清理。视频被曝光

后，老人时常遭人背后指指点点，

承受了极大的心理压力，最终选

择独自走上绝路。

物业方则说，当天曾组织员

工通过视频辨认寻找当事人未

果，才将监控视频发布在业主群，

并且已对画面进行了剪辑，只有

背影。物业方还表示，该小区是

个还建小区，平时不文明现象比

较多，通过视频曝光不文明行为

“属于正常行为”。

单说业主群曝光不文明行

为，生活里倒是很常见。大家经

常看到物业人员或者业主发文谴

责小区内乱倒垃圾、违规停车、遛

狗不牵绳等行为，其中的图片、视

频有时会直接透露当事人的个人

信息。

具体到此次事件中，站在老

人的角度，谁都有老去的一天，身

体机能下降，病痛说来就来，遭遇

突发情况时很难应对到位，不应

以此对其大加谴责，更不应在不

了解事件详情就将之简单定性为

“不文明行为”进行曝光。

从小区管理层面上讲，物业

公司此举也欠妥。若说处理不文

明行为，必须要经过查实、沟通、

警告、处罚等流程，直接将监控视

频公开发布，是一种简单粗暴的

处置方法，更涉及侵犯他人的肖

像权、隐私权和名誉权。业主群

不是曝光台，物业公司要搞清楚

自身的权责边界。

然而，在眼下这个自媒体时

代中，我们似乎随时随地都处在

网络曝光台上。有意或无意，任

何人的任何言行都可能被曝光，

继而被公众评论。过去这叫丢

人，现在称之为“社会性死亡”，其

对个人身心的杀伤力有时远超法

规惩罚。

更别提，有的曝光内容与事

实严重不符，或是通过恶意剪辑，

引导舆论，伤及一众无辜者。不

过，对于网上的一部分“吃瓜群

众”而言，随大流指指点点是常

态，真相或许并不重要，发泄情绪

才是第一位的。

眼见不一定为实，流言真的

可畏。

的确，拿起手机，人人都是社

会监督员，但监督本身是权利与

义务的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规定，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

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影响他人

名誉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捏造

歪曲事实、未核实信息内容等情

形除外。如果连起码的事实都不

能保证，何谈“正义”？

说回此事，值得注意的是，在

媒体采访时，老人家属称视频是

在业主大群内发布的，他们都在

另一个小群中，因此没能及时了

解情况，安抚老人情绪。一场悲

剧发生，因素固然很多，而我们在

谈论涉及网络的种种话题时，总

会习惯性地忘记还有许多老人正

处在时代边缘，如聋似哑，背朝热

闹，对于指责不能抗辩，这不得不

说是另一种更深层次的悲剧。


